
【請接續背面】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年度新進工員甄試試題 

甄試類別【代碼】：地政 1【R9204】、地政 2【R9205】、地政 3【R9206】 

專業科目 A：民法概要 ＊入場通知書編號：____________ 
注意：作答前先檢查答案卡（卷），測驗入場通知書編號、座位標籤、應試科目是否相符，如有不同應立即請監試

人員處理。使用非本人答案卡（卷）作答者，該節不予計分。 

本試卷一張雙面，題型為【四選一單選選擇題 25題，每題 2分；複選題 15 題，每題 2 分；非選擇題 2 題，
每題 10分】，共 100分。 

第 1~25題為單選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答案，答錯不倒扣；以複選作答或未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第 26~40 題為複選題，每題有 4 個選項，其中至少有 2 個是正確答案，各題之選項獨立判定，所有選項均
答對者，得該題全部分數；答錯 k 個選項者，得該題(4-2k)/4 之題分；所有選項均未作答或答錯 2 個選項以
上者，該題以零分計算。 

選擇題限以 2B鉛筆於答案卡上作答，請選出最適當答案，答錯不倒扣；未作答者，不予計分。  

非選擇題限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於答案卷上採橫式作答，並請依標題指示之題號於各題指定作答區內作答。  

請勿於答案卡（卷）上書寫姓名、入場通知書編號或與答案無關之任何文字或符號。  

本項測驗僅得使用簡易型電子計算器（不具任何財務函數、工程函數、儲存程式、文數字編輯、內建程式、
外接插卡、攝（錄）影音、資料傳輸、通訊或類似功能），且不得發出聲響。應考人如有下列情事扣該節成
績 10分，如再犯者該節不予計分。1.電子計算器發出聲響，經制止仍執意續犯者。2.將不符規定之電子計算
器置於桌面或使用，經制止仍執意續犯者。  

答案卡（卷）務必繳回，未繳回者該節以零分計算。 

壹、單選題 

【2】1.甲向乙商店購買麵包後，正欲食用時發現該麵包內有毛髮等異物，經查該麵包係乙向丙廠商訂購，
且乙並無過失，乙應負何種責任？ 

權利瑕疵擔保責任  物之瑕疵擔保責任 

商品製造人責任  乙無過失，不須負責 

【3】2.甲欠乙金錢債務屆期未清償，雙方未約定利息。乙對甲請求清償債務及給付遲延利息，依民法規定，
該遲延利息應如何計算？ 

按契約之解釋，依當事人之真意計算 依年利率 10%計算 

依年利率 5%計算  未約定利息，不得請求給付遲延利息 

【3】3.甲將自行車借乙使用，期限屆至，下列何種情形非屬債務不履行之類型？ 

乙未依約定期限返還  車被偷，乙無法返還 

乙依約定期限返還，但甲不受領 乙將毀損之自行車返還 

【2】4.甲在大老婆乙及親朋好友之見證下，迎娶丙為二房，該婚姻之效力為何？ 

有效 無效 效力未定 得撤銷 

【2】5.典權的性質為何？ 

擔保物權 用益物權 消費借貸債權 無體財產權 

【3】6.下列何者非屬要物契約？ 

使用借貸契約 寄託契約 租賃契約 消費借貸契約 

【3】7.下列何者為動產？ 

成熟尚未摘取之西瓜  電線桿 

建商供房屋銷售所搭建之樣品屋 未登記之違建房屋 

【2】8.年滿 20歲之甲，受監護宣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為限制行為能力人  甲為成年人 

若甲結婚，則為成年人  甲為完全行為能力人 

【3】9.甲贈與乙房屋 1間，但乙必須於取得所有權後，連續 5年每月擔任某醫院志工，此贈與之性質為何？ 

附停止條件之贈與  附解除條件之贈與 

附負擔之贈與  附期限之贈與 

【3】10.甲見乙傷倒在路旁，遂叫車帶乙去醫院治療，甲就此所支出之車資，可依何種法律關係，向乙求償？ 

不當得利  契約關係 

無因管理  債務不履行 

【2】11.甲出國數日，將汽車交與好友乙幫忙照顧，乙純基於友誼答應，該車若受有損害，乙應負何種責任？ 

抽象輕過失責任 具體輕過失責任 重大過失責任 不可抗力責任 

【1】12.已成年之甲授權 16歲之乙，代理甲出售腳踏車與丙。甲之代理權授權行為效力為何？ 

有效 無效 效力未定 得撤銷 

 

【1】13.依民法規定，不動產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其不動產者，得請求返還之。該請求權是否有消滅時效之適用？ 

須視該不動產是否已經辦妥登記而定，若已辦妥登記，則不適用消滅時效之規定 

須視無權占有人占有之初是否為善意而定 

不論有無登記，均有適用 

不論有無登記，均不適用 

【4】14.不動產物權，因買賣而取得者，必須完成下列何種程序才能生效？ 

交付全部價金  訂立書面，並且完成設定 

完成不動產交付  訂立書面，並且完成登記 

【2】15.甲以其所有之土地為乙設定地上權，其後乙繼承甲而取得該地之所有權，該地上權因此而消滅。這
種情形在民法上稱之為何？ 

混合 混同 添附 抵銷 

【2】16.下列何種物權具有從屬性，不得獨立讓與或為抵押權之標的？ 

典權 不動產役權 農育權 地上權 

【2】17.對話人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於何時發生效力？ 

結束對話時 相對人了解時 相對人承諾時 對話人完成意思表示時 

【4】18.依法定方式為繼承之拋棄，於何時發生效力？ 

繼承人以書面通知因其拋棄而應為繼承之人時發生效力 

繼承人以書面向法院為拋棄繼承之表示時發生效力 

繼承人以書面通知被繼承人之債權人時發生效力 

溯及於繼承開始時發生效力 

【2】19.甲對乙有新臺幣 60萬元之借貸債權，某日甲將該債權讓與給丙，卻疏忽未通知乙。不知上開情事的
乙，對甲清償債務，甲亦受領之。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乙之債務未消滅，應對丙清償 乙之債務消滅，丙之債權消滅 

甲未通知乙，故丙未取得債權 甲於債權讓與後仍是乙之債權人，得受領清償 

【3】20.有關農育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原則上，農育權之期限不得逾 30年，逾 30年者，縮短為 30年 

農育權以造林為目的，未定有期限者，當事人得隨時終止之 

農育權人不得將土地出租於他人，違反者，土地所有人得終止農育權 

農育權與其農育工作物得分離而為讓與 

【4】21.甲將其 A屋出租於乙並交付之，租賃期間為一年，雙方訂立書面契約，未經公證。A屋交付後三個
月，甲復將該屋出售予丙，辦畢所有權移轉登記。有關當事人之間的法律關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丙得以 A屋上存在租賃關係為由，主張意思表示錯誤而撤銷買賣與移轉所有權之意思表示 

甲乙間之租賃契約未經公證，故丙得主張不受該契約拘束，並請求乙返還房屋 

在甲乙租賃契約存續期間，甲不得處分 A屋，故甲移轉房屋所有權之行為無效 

乙可對丙主張，租賃關係繼續對丙存在 

【4】22.下列何項擔保物權不得事先約定，屆期不清償債務，擔保物所有權移屬於債權人所有？ 

抵押權 動產質權 營業質權 留置權 

【1】23.有關民法抵押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抵押權所擔保者不包含遲延利息 

抵押權之效力，及於抵押物之從物與從權利 

抵押權不得由債權分離而為讓與，或為其他債權之擔保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抵押物賣得價金按抵押權成立之次序分配之 

【1】24.有關抵銷，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清償地不同之債務，債務人不得主張抵銷 

禁止扣押之債，其債務人不得主張抵銷 

因故意侵權行為所負擔之債，其債務人不得主張抵銷 

約定應向第三人為給付之債務人，不得以其債務，與他方當事人對於自己之債務為抵銷 

【3】25.有關遺囑，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無行為能力人與限制行為能力人均不得為遺囑 

限制行為能力人須經法定代理人之允許，得為遺囑 

口授遺囑，自遺囑人能依其他方式為遺囑之時起，經過 3個月而失其效力 

受遺贈人於遺囑發生效力前死亡者，不影響其遺贈之效力 



貳、複選題 

【12】26.物權得依下列何種方式創設之？ 

法律 習慣 法理 行政命令 

【134】27.下列何者為意定擔保物權？ 

權利質權 留置權 最高限額抵押權 動產質權 

【14】28.下列何者為形成權？ 

契約終止權  同時履行抗辯權 

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  契約解除權 

【14】29.下列何者為雙務契約？ 

買賣契約 使用借貸契約 贈與契約 租賃契約 

【13】30.下列何者為法定要式行為？ 

結婚 不動產買賣契約 人事保證契約 租賃契約 

【124】31.下列何者屬於法定之債？ 

不當得利 無因管理 契約 侵權行為 

【23】32.下列何者屬於準法律行為？ 

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  法定代理人承認之催告 

代理權授與之通知  撤銷贈與契約 

【14】33.下列何者為民法上所稱之動產？ 

為競選宣傳活動，臨時在廣場上搭建的舞台 固定附著於土地的火車軌道 

栽種在庭院裡的松樹  掉落在土地上的芒果 

【123】34.有關要約拘束力，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要約經拒絕者，失其拘束力 

對話為要約者，非立時承諾，即失其拘束力 

要約定有承諾期限者，非於期限內為承諾，失其拘束力 

要約人因要約而受拘束，不得為任何例外之表示 

【12】35.下列何種權利所受之損害，可請求精神上損害賠償？ 

自然人人格權遭受侵害  身分權遭受侵害 

不動產遭受侵害  法人信用權遭受侵害 

【24】36.債權人甲代位其債務人乙，行使乙對第三人丙之權利。下列何種權利，甲不得代位行使？ 

不動產登記請求權  扶養請求權 

實行抵押權  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 

【13】37.有關民法贈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贈與人僅就其故意或重大過失，對於受贈人負給付不能之責任 

贈與之物或權利如有瑕疵，贈與人應負擔保責任 

贈與之撤銷，應向受贈人以意思表示為之 

贈與之撤銷權，不因受贈人之死亡而消滅 

【34】38.有關合夥，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各合夥人之出資及其他合夥財產，為合夥人全體之分別共有 

合夥財產不足清償合夥之債務時，各合夥人對於不足之數，依出資比例對債務人負責 

以勞務為出資之合夥人，除契約另有訂定外，不受損失之分配 

合夥人除有特別訂定外，無於約定出資之外增加出資之義務 

【24】39.有關共有物之應有部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應有部分係指共有物之特定具體部分 

應有部分係共有人對所有權在分量上享有之比例 

各共有人得自由處分其應有部分，但不得就其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 

各共有人之應有部分不明者，推定其為均等 

【134】40.甲分別於乙、丙所有之兩筆不動產設定普通抵押權，均供擔保甲對乙之債權。則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甲向丙請求清償債務時，丙得主張先訴抗辯權 

即使甲對乙之債權已因時效而消滅，甲仍得於消滅時效完成後五年內實行對丙之抵押權 

甲僅得先對乙之不動產實行抵押權 

甲實行對丙之抵押權後，丙不得向乙求償 

參、非選擇題二大題（每大題 10分） 

第一題： 

甲、乙、丙 3 人共有土地 1 筆，各有 1/3 應有部分，由於該土地長期閒置，甚為可惜，甲遂逕行就該

土地 1/3部分加以整理，並圍籬種植蔬菜。請問乙或丙對甲有何權利可為主張？【10分】 

第二題： 

甲、乙、丙三人共有房屋一棟，應有部分各三分之一，民國 108年間甲未經乙、丙同意，擅將該房屋出

租於丁。請回答下列問題： 

（一）甲將該房屋出租於丁之契約效力如何？【5分】 

（二）乙、丙對丁是否有任何權利可以主張？【5分】 


